
 

附表六  電信終端設備型式認證證明 

驗證機關（構）名稱 

電信終端設備型式認證證明 

證照字號：型式字第○○（主管機關或驗證機構代碼）號 

一、申     請      者： 

二、地             址： 

三、製   造   廠   商： 

四、設   備   名   稱： 

五、廠             牌：    

六、型             號： 

七、輸出功率（調變技術）： 

八、工   作   頻   率： 

九、審   驗   日   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十、審驗合格標籤式樣：  

十一、警 語 或 標 示 要 求： 

十二、特 殊 記 載 事 項： 

說明： 

1.本公司/中心係經主管機關委託之驗證機構（機構地址：ＯＯＯＯＯＯ、電話：ＯＯＯ），

核發本型式認證證明。 

2.請依上列型號、標籤式樣於電信終端設備本體明顯處標示其型號及審驗合格標籤，並於包

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。但最終產品應於本體明顯處標示最終產品型號及上列標籤式樣，

並於包裝盒標示主管機關標章。 

3.本設備之製造或輸入須遵守電信管理法相關規定。 

外接電源： 

配件： 

天線：  

備註：本設備符合ＯＯ技術規範（ＯＯ）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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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證機關(構)用印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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